[bookmark: OLE_LINK1]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
第2屆第2次勞資會議紀錄
時    間：民國114年12月31日(星期三)下午1時30分
地    點：本局發包室
出席人員：資方代表：林代表O岑、沈代表O媛
    勞方代表：張代表O宜、賴代表O娟
主   席：張O宜（勞方代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杜育鑫
1、 主席致詞：(略)
2、 報告事項：(略)
3、 討論事項：
案由一：有關本局勞工於假日支援各類活動定性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    說明：
    (一)按勞動基準法第32-1條規定：「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，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，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。前項之補休，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；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，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」
 (二)為利業務推展，本局偶遇假日有請同仁支援各類活動【元宵燈會、踩舞嘉年華、國慶晚會(焰火)】之需要。凡支援此類活動之出勤，性質為「出差」，故應依實際出勤時數，核給「差旅費」及「出差補休」；但經業務單位簽准「專案加班」者，得改核給加班費，提請討論。
 決議：原則照案通過，另請各科、室不得強制所轄勞工於假日出勤，俾免爭議。
4、 臨時動議：
 案由一：請秘書室協助於本局網站建置「勞資會議專區」，提請討論。
    說明：為使本局勞工即時掌握本局勞資會議訊息，請秘書室協助於本局網站建置專區，並將勞資會議代表改選(派)、會議決議事項等上傳至該專區，提請討論。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5、 散會：下午1時45分

